
关于开展2016年直属附属医院新技术新项目

认定工作的通知
各直属附属医院：

根据《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技术新项目认定办法》（校医管字2014〔13〕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拟于10月份开展2016年直属附属医院新技术新项目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认定范围、类别及要求

１、范围：安徽医科大学各直属附属医院临床、护理、医技方面的新技术新项目。

２、类别

（1）国际先进：引领学科发展方向，位于世界发展前列的技术项目；

（2）国内领先：代表学科近年和未来发展方向，能够大力促进学科发展，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技术项目；

（3）省内领先：国内已开展，省内近几年新开展的技术项目，或仅在省级综合性三甲医院新开展，尚未在或刚在地市级医院开展，或尽管在省内已开展，但有创新或改进。

（4）院内空白：具有一定应用前景的、填补院内的空白项目，由各院自行组织专家认定。

3、病例要求

当年开展病例数：国际先进项目≥2例，国内领先项目≥5例，省内领先项目≥10例，院内空白项目≥20例；或三年内累计开展病例数：国际先进项目≥5例，国内领先项目≥15例，省内领先项目≥30例，院内空白项目≥60例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申报截止时间为2016年11月2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１、网上登记（具体流程见网站首页）。请申报人及时登录“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技术新项目申报网络登记系统”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210.45.99.160/xxm），进行网上填写提交申报信息，并下载表格如下：《审核表》（需打印1份）、《评审表》（需打印一式5份）、《申报表》（需填写并打印一式5份）（以下简称“申报材料”）。其中，《申报表》需申报人填写打印，《审核表》、《评审表》直接分别打印作为审核、评审备用。此外，申报人需另附相关代表性病历纸质材料２份，并在首页标注相应的网络编号（编号见各表格的下载文件名称）。

2、科室或部门初审。申报人持“申报材料”报其所在科室或部门进行初审，审核通过后，请负责人在《审核表》中的“申报人所在部门或科室审核意见”栏，填写意见并盖章签字。

3、医务部门复审。通过初审的申报人可向医务部门提交“申报材料”，由医务部门进行复审，复审通过后，请医务负责人在《审核表》中的“医务部门审核意见”栏，填写意见并盖章签字。

4、分管院领导审批。医务部门汇总本单位内所有通过初审、复审的 “申报材料”报分管院领导审批，并在《审核表》中的“分管院领导意见”栏，填写意见并签字，最后加盖医院公章。

5、材料报送。请各直属附属医院医务部门于11月2日前，将通过以上审核程序的“申报材料”（《审核表》1份，《评审表》、《申报表》各一式5份）、代表性病历2份的纸质材料、及《申报表》电子文档汇总报送至校医院管理处。（电子文档报送方法：《申报表》请发送至电子邮箱（yyglcky@163.com）或通过加ＱＱ号（2513544298）进行传送）

6、评审。结合工作实际情况，医院管理处聘请3-5名相关学科领域专家以函评、会评或网上评审等方式对申报材料进行双盲评审，评审结果将填写在《评审表》中。

７、公示与复核。考核结果最后提请校长办公会议审议，并在安徽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。如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由医院管理处另行组织专家对评审结果进行复核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、“院内空白”项目请各医院根据《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技术新项目认定办法》（校医管字2014〔13〕号）文件要求于11月底前组织完成认定，并把结果报送校医院管理处备案，要求电子文件及加盖公章（院长签字）的纸质文件各一份。
2、未经指定网站登记和下载，以及《审核表》中的签字盖章不齐全的“申报材料”将不予受理，请各院医务部门严格按照文件规定认真审核。

3、请各直属附属医院按照《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技术新项目认定办法》（校医管字2014〔13〕号）文件要求标准，对通过本次认定的新技术新项目给予奖励。

联系人：阚　云；咨询电话：0551-65177389

特此通知。

安徽医科大学
2016年10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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